关于2021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的
紧急通知

各位教职工、同学：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个人所得税法》第十一条“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，按年计算个人所得税，需要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办理汇算清缴”的规定，2022年3月16日财务处在学校钉钉平台发布《关于2021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的通知》至今，我校仍有大量教职工、同学尚未完成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。学校归口管理的云南省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温馨提示，要求我校错峰办理年度汇算，请各位教职工和领取过劳务费的同学抓紧时间，务必在4月30日之前完成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。
各位教职工和同学可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APP、网页端办理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。在办理年度汇算过程中，若有疑问请咨询财务处（联系人：李朝勉   时间：周一至周五14：30-18：00    电话：63862606）。
   附件：关于2021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的通知

财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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